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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14-2015学年                “身边榜样，前行力量”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
各学院、有关职能部门：

为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根据苏教学字〔2011〕13号《省教育厅关于在全省高校大学生中开展“身边榜样，前行力量”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的要求，我校近几年组织开展了“身边榜样，前行力量”主题教育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经学校研究决定，今年继续举办“身边榜样，前行力量”主题教育活动。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的

1、以身边榜样引领大学生成长成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标准，找准“身边榜样”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热爱祖国”、“志存高远”、“勤奋好学”、“爱岗敬业”、“踏实上进”、“服务社会”、“乐于奉献”、“见义勇为”等优秀品质，推出令大学生信服的先进典型。充分发挥榜样可敬、可亲、可信、可学的优势，引导大学生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基本道德规范，使大学生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界限，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注重大学生身边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使选树典型的过程转变为大学生自觉学习、主动宣传、努力争做典型的“助梦、圆梦”过程，推动良好校风学风建设，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文明的校园风尚。

2、以榜样选树创新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新的途经和机制。我校通过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探索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新的方法，总结新经验，形成新机制。通过全校主题教育活动的实践，进一步总结提炼，形成我校大学生主题教育活动的长效机制。

二、活动内容

身边榜样的选树要真实、可信、可学，能够被广大大学生接受和认同。选树的榜样既可以是在校大学生中的优秀代表，也可以是近几年来走上社会的优秀校友。各学院结合实际，可树立学习榜样、诚信榜样、助人榜样、孝亲榜样、见义勇为、创业榜样等先进典型，以往表彰过的榜样典型不再参选。
1、校内榜样的选树活动。各学院通过学生、教师提名推荐、公众宣传等形式推出一批学生公认、事迹感人的先进典型。建立和丰富校、学院和班三级榜样库，建立一套完整的培育、选树、宣传典型的机制，形成“崇尚榜样、关爱榜样、争当榜样”的浓厚氛围。

2、校外榜样的追寻活动。各学院发动学生和教师推选那些通过奋斗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为国家社会做出贡献或在其专业岗位上默默奉献、事迹感人的优秀校友。通过了解这些校友的成长历程和他们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开放做出的贡献，引导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伟大祖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确处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关系，激发学生爱国荣校、奋发图强的热情。

3. 身边榜样的学习活动。学院组织选树活动，收集相关材料，并在学院层面进行选拔、宣传，同时召开学院层面的宣传榜样先进事迹的活动；学工部牵头负责校级的选榜和树榜活动，相关部门和学生组织充分利用校报、网络、读书论坛、宣传橱窗、事迹报告会等形式进行多角度多渠道深入宣传，引导广大学生以身边榜样为标准，认真查找自身不足，努力缩小与先进典型的差距，做到“学有目标，赶有对象”。把“身边榜样”先进事迹报告会作为我校在校教育的重要内容，让学生能受到鼓舞和熏陶。学工部、人事组织部把“身边榜样”的事迹材料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党团课教学的重要内容，成为校本教材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三、表彰推广

1. 开展先进事迹展示活动。各学院要深入开展“身边榜样，前行力量”主题教育活动评比、宣讲活动或报告会，活动结束后，于2014年11月24日10点前将本学院整体活动方案（附件2）、活动相关新闻报道、活动总结、“身边榜样”事迹材料（每个学院报送校榜样典型不超过5个，附件3）、2014年身边榜样典型个人推荐汇总表（附件4，电子档）报学工部王雪娇处。纸质文本须加盖学院公章，电子文本发至王雪娇老师OA信箱。
2、11月下旬，学工部牵头将汇总各学院上报的“身边榜样”典型事迹材料，对各学院上报的主题教育活动方案及相关材料进行评比，设优秀组织奖若干名；设最佳榜样典型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若干名。

3、11月底—12月，学工部将在全校范围内组织先进事迹报告会（学校层面、学校与学院互动），进行橱窗展示；宣传部出版校报主题活动专刊，同时进行网络宣传；人事组织部利用日常党课、党员教育大会进行先进典型的宣传和宣讲。

4、12月上旬，学校对榜样进行进一步挖掘和评比，评选出三江学院学生十大年度人物，在学校网站进行深入报道；召开全校学生年度人物颁奖典礼。
5、12月中旬，将我校获得一等奖的主题教育活动方案报省教育厅，省教育厅将对高校专题教育活动进行深入挖掘和大力宣传、表彰大学生先进典型，并按照教育部“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的要求，做好“江苏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工作。

四、活动要求

1、全校有关职能部门、各学院要切实加强对主题教育活动的组织领导，精心策划、广泛部署，高标准选树身边榜样；科学规划，持续推进，全方位开展宣传报道；整合资源，扩大影响，充分发挥示范带动效应。

2、各学院可以按照不同的形式和规模组织活动，要充分挖掘自身优秀学生及优秀校友资源，推出具有本学院特色，时代特点的“身边榜样”，指导写好先进事迹材料，开好学院层面的榜样先进事迹报告会，真正把选树“身边榜样”的过程作为不断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工作机制的重要环节。

3、有关职能部门要明确职责、分工负责，努力把榜样选树与学校中心工作相结合、与人才培养相适应，真正选树一批时代内涵丰富、示范效应显著的榜样典型。

附件1：2014年度“身边榜样，前行力量”主题活动安排表

附件2：2014年最佳“榜样选树”主题教育活动方案推荐表

附件3：2014年最佳“榜样选树”活动榜样典型个人推荐表

附件4：2014年身边榜样典型个人推荐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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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4年度“身边榜样，前行力量”主题活动安排表

	序号
	活动内容
	时间
	牵头单位

	1
	拟订活动方案、通知发文
	10月30日
	学工部

	2
	学院发动、选榜
    上报学校及宣传
	11月1日—  
11月24日
	各学院

	3
	学校汇总
	11月24日
	学工部

	4
	学校选榜、评比、表彰
	11月24日— 11月30日
	学工部、宣传部
人事组织部

	5
	先进事迹橱窗展
	12月初
	学工部

	6
	主题教育活动校报专刊、学校网站专题
	11月—  
12月上旬
	宣传部

	7
	先进事迹报告会
	12月上旬
	学工部
人事组织部

	8
	2014年度学生十大人物 评选、表彰
	12月上旬
	学工部

	9
	2014年度学生十大人物 颁奖典礼
	12月上旬
	团委

学生会

	10
	上报省教育厅活动方案及榜样典型
	12月中旬
	学工部


附件2：

2014年最佳“榜样选树”主题教育活动方案推荐表

	活动名称
	

	学 院
	

	活动负责人
	
	参加活动人数
	

	活

动

内

容
	时间地点：
目的意义：
内容形式：
实际效果：

	学  院
意  见
	
	学  校

意  见
	


（其他材料另附）
附件3：

2014年最佳“榜样选树”活动榜样典型个人推荐表

	学院
	
	姓名
	
	性别
	

	学号
	
	年级
	20  级

	任职  情况
	
	政治面貌
	

	获得奖助学金情况
	名称及次数（校级、省级、国家级）：

	等级/资格证书
	所获等级证书、资格证书名称：

	校内成绩/成就
	校内评优、竞赛获奖名称及次数：

	校外成绩/成就
	校外评优、竞赛获奖名称及次数、在社会领域取得的成就等：

	辅导员评价
	

	学  院
意  见
	
	学  校
意  见
	


备注：“政治面貌”一栏，如党员，要写清是预备党员还是正式党员。
� CONTROL iSignatureOffice.SignatureCtrl \s ���








PAGE  
6

_1476174741.unknown

